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 

增加实施主体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港”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主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公司部分募投项

目增加实施主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3年3月16日发布的《关于同意深圳中电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584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8,997.5024万股，发行价格11.88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225,690.33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213,331.22

万元。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4月3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关于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验资报告》（XYZH/2023SZAA4B0125），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采取了专

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用

途，本次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电子元器件新领域应用创新及产品线扩充项

目 
90,640.84 90,640.84 

2 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 20,517.65 20,517.65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3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38,841.51  38,841.51  

合计 150,000.00 150,000.00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13,331.22万元，其中超募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63,331.22万元。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情况 

鉴于“电子元器件新领域应用创新及产品线扩充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拟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90,640.84 万元。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本次

拟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思尼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尼克”）为“电

子元器件新领域应用创新及产品线扩充项目”的实施主体之一。增加实施主体后，

“电子元器件新领域应用创新及产品线扩充项目”由公司变为公司和思尼克，募集

资金用途、项目建设内容保持不变。 

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管理的要求，为本次募投项目新增的实施主体思尼克开

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时，公司近期将与思尼克、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

银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增加实施主体后，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思尼克提供借款，以推进募投项目

的实施，上述借款采用无息借款，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发生之日至募投项目实施

完毕之日止。借款到期后可续借或提前偿还。本次借款仅限于募投项目的实施，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借款事项具体工作。 

本次增加实施主体的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市思尼克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 年 11 月 17 日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沈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GGA6Q6B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 
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集

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



设计及服务；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半导体照明

器件销售；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软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四、本次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全资子公司思尼克为实施主体是基于推进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需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规定，

不存在变相更改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

性影响。 

五、相关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 年 7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增加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思尼克为募投项目“电子元器件新领域应用创新及产品线扩充项目”实施主体之

一，该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思尼克。 

（二）监事会意见 

2023 年 7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

加实施主体，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安排，有利于公司募投项目更好的实施，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增加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思尼克为募投项目“电子元器件新领域应用创新及产品线扩充项

目”实施主体之一，该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思尼



克。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增加全资子公司思尼克为募投项目“电子元器件新

领域应用创新及产品线扩充项目”的实施主体之一，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

和用途，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以及《公司章程》、《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制度规定。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部分募投项目

“电子元器件新领域应用创新及产品线扩充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募投项目“电子元器件新领域应用创新及产品

线扩充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

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李邦新                   王申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